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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

穗建消防〔2021〕185 号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市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抽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局、广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和建设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消防设计质量，落实工程消防设计质量责

任，守住消防安全底线，结合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

展全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粤建市函〔2021〕

86 号）以及 2020 年我局组织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业务抽查情

况，计划于 5 月起开展 2021 年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业务的抽查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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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0 年抽查情况

2020 年，我局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已经市区两级住房

城乡建设部门审批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案件进行抽查，

发现部分项目设计仍存在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

条文或带有“严禁”“必须”“应”“不应”“不得”要求的非强

制性条文的现象。反映出部分项目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图

审查机构未严格履责、未严格遵守国家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，

设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继续开展抽查工作，是压实建设单位、

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各方责任、提高为消防设计质量的重

要手段。

二、抽查范围和数量

（一）市层面审批项目的抽查范围及比例。

2021 年内，消防设计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批合格的项目，

其审批依据为建设单位委托的施工图审图机构出具的消防设计技

术审查合格意见的，100%抽查；

（二）区层面审批项目的抽查范围及比例。

2021 年内，消防设计经各区住建部门审批合格的项目，对建

筑高度超过 100 米的建筑、建筑面积超过 5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

综合体等房建类项目（含土建和装修）进行 50%抽查。

三、抽查内容

（一）消防设计审查要件抽查要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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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）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三条的规

定，抽查以下内容：

1.对消防设计审查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；

2.设计单位具有相应资质的情况；

3.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，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文件的情况；

4.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，提交批准文件的情况；

5.其他消防设计审查要件需要抽查的情况。

（二）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抽查要点。

对照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第二章 特殊建

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的相关规定进行技术抽查，技术抽查的结

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消防设计文件编制符合相应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

定要求的情况；

2.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

条文规定的情况；

3.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

“严禁”“必须”“应”“不应”“不得”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的情况；

4.具有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）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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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，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通过专家评审的情况。

四、抽查方式

对消防业务系统已审批合格的办结案件按规定比率进行随机

抽查，对被抽中的抽查项目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审批部门和建设单

位经办人。抽查内容为已在系统归档的资料，被抽查项目的审批

单位目或建设单位不需提交纸质版资料。为避免归档资料错漏影

响抽查结果，请市、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出具消防设计审查意

见书后 3 个工作日在系统上完成电子档案归档。

五、抽查形式

我局将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被抽查项目的消防设计文

件开展技术抽查。抽查项目将通过系统随机分配给第三方技术服

务机构，同时兼顾利害关系回避原则。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将在

接受抽查任务后 3 个工作日内出具结论清晰、明确的技术抽查意

见。我局将结合对抽查项目审批要件的抽查的情况，于 5 个工作

日内汇总形成抽查情况反馈书后反馈给原审批部门，我局审批的

项目将直接反馈给建设单位。

六、抽查结果应用

我局反馈抽查意见给项目原审批部门后（格式见附件 1），由

原审批部门对抽查意见进一步核实，并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，

对涉及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处理。如原审批部门或有关单位对抽

查意见存疑，由原审批部门于 3 个工作日内牵头向我局申请复核



- 5 -

（格式见附件 2），原审批部门应按经核对确认后的抽查意见进行

处理，并由原审批部门在接到反馈书后 30 日内将处理意见及整改

情况上传消防业务系统备存。我局审批的项目反馈给建设单位后，

建设单位如对抽查意见存疑可直接向我局申请复核，并应在接到

反馈书后 30 日内将整改情况上传消防业务系统备存。

专此通知。

附件 1：**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抽查情况反馈书

2：**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抽查情况核对表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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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XXXXX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抽查情况反馈书

XX 区建设局/XX 公司（建设单位）：

经抽查，发现你局审批/XX 公司报审的 XXXXX 项目（综合受理

业务流水号：XXXXX），建设单位：XXXXX；设计单位：XXXXX；施

工图审查机构：XXXXX；涉嫌存在以下情况：

一、关于审批要件抽查情况：

……

二、关于技术抽查情况：

1.违反标准强制性条文情况：

……

2.违反“严禁”“必须”“应”“不应”“不得”等非强制性条文的情

况：

……

请你局/司对上述情况进一步核实，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，

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（区审项目），有关处理（区审项目）和整改

情况请于反馈书下发之日起 30 日内上传消防业务系统备存。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XX 月 X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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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XXX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抽查情况核对表

工程名称

综合受理业

务流水号
批文编号

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

设计单位 审图机构

工程类别 □新建 □扩建 □改建（□装修 □建筑保温 □改变用途）

使用性质
□公共建筑 □住宅 □厂房 □仓库 □液体储罐（区）□气体储罐（区）□可燃

材料堆场 □交通隧道 □其他

建筑类别

□单层建筑 □多层

建筑 □一类高层

□二类高层

总建筑

面积

（㎡）

建 筑

高 度

（m）

火灾危险性

等级

□甲类 □乙类 □

丙类 □丁类 □戊

类

耐火

等级

使用

功能

专业 技术或审批要件抽查存在问题的情况 抽查人员

建筑专业

暖通专业

给排水专业

电气专业

结构专业

抽查情况

审批要件

方面

抽查时间 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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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建局

签到：

区建设局

签到：

抽查单位专

家签到：

建设单位

签到：

设计单位

签到：

审图机构

签到：

会议结论

其他单位

签到：

会议时间 年 月 日 会议地点





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6 日印发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